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新建工程之規劃階段作業流程 

時程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第一年.01  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 

  總務處 

04   

  總務處 

   

07  總務處 

   

   

10   

   

  總務處 

第二年.01  總務處 

   

   

04   

   

   

07   

   

   

10   

   

  總務處 

第三年.01  總務處 

   

   

04   

   

   

07   

   

   

10   

   

   

第四年.01  總務處 

   

行政院核定
(送立法院成立第一年法定預算)

立法院審查預算案

完成預算編列程序

辦理細部設計及請照

辦理發包擬訂工程構想書

計畫初步構想提本校研究發展委 
員會審議(納入中程發展計畫) 

簽案移總務處辦理
發包擬訂工程構想書

使用單位擬訂構想書內容之必要項目

甄選建築師辦理規劃設計

行政院核定 
(送立法院成立第一年法定預算) 

工程正式規劃設計書
同時以正本送工程會審查 

工程正式規劃設計書
送教育部審查 

完成30%成熟度圖說(正式規劃設計書) 

立法院審查預算案 

完成預算編列程序 
辦理細部設計及請照 

規劃設計費 
完成預算編列程序 

工程正式規劃設計書
同時以正本送工程會審查

工程正式規劃設計書 
送教育部審查 

完成30%成熟度圖說(正式規劃設計書)

甄選建築師辦理規劃設計 

工程構想書
送教育部審查陳報行

政院教育部轉行政院核定函
核列規劃設計費

(規劃設計費補列預算) (規劃設計費編列概算) 

附件一


